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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车辆用可焊铝合金锻件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装甲车辆用7C05、7C52、7A62可焊铝合金锻件的要求、质量保证规定、交货准备

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装甲车辆用7C05、7C52、7A62铝合金模锻件、自由锻件及轧制锻环(简称轧环)。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后的任何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规范，但提倡使用本规范的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

版本的可能性。凡不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T 231.1 金属材料布氏硬度试验 第1 部分：试验方法

GB/T 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GB/T 3246.1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1部分：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GB/T 3246.2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2部分：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6519 变形铝合金产品超声波检验方法

GB/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545-2024 铝及铝合金模锻件的尺寸偏差及加工余量

GB/T 16865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GB/T 1743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20975 (所有部分)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3 要求

3.1 牌号、状态及类别

锻件的合金牌号、供应状态及类别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锻件牌号、状态及类别

牌号 供应状态 锻件类别

7C05 T6

按图样规定7C52 T6

7A62 T7X

3.2 化学成分

锻件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2的规定。

3.3 氢含量

锻件的氢含量包括液态氢含量和固态氢含量，具体控制数值由供需双方商定，需方对锻件氢含量

有要求时，在订购文件中注明。

3.4 力学性能

3.4.1 热处理厚度不大于150 mm锻件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热处理厚度大于150

mm 锻件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由供需双方商定并附实测结果且允许退火或锻态交货。

3.4.2 在锻件表面或在规定的位置检验布氏硬度，其硬度值应达到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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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锻件化学成分 单位为质量分数%

表 3 锻件力学性能

牌号 供应状态
锻造

方式
取样方向

室温拉伸性能
布氏硬度
HBW抗拉强度Rm

MPa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

MPa
断后伸长率A

%

不 小 于

7C05 T6

自由锻

纵向 350 295 9

105横向 320 265 7

高向 305 250 5

模锻

纵向 380 315 10

110横向 350 295 8

高向 315 260 5

7C52 T6

自由锻

纵向 430 360 9

120横向 410 345 7

高向 410 345 6

模锻

纵向 430 360 9

120横向 410 345 7

高向 410 345 7

轧环

轧环切向 430 360 9

120轧环轴向 410 345 7

轧环径向 410 345 5

7A62 T7X

自由锻

纵向 485 410 9

140横向 475 405 5

高向 475 405 4

模锻

纵向 485 410 8

140横向 475 405 5

高向 475 405 4

轧环

轧环切向 485 410 9

140轧环轴向 475 405 5

轧环径向 475 405 4

3.5 超声检测

牌号 Si Fe Cu Mn Mg Cr Zn Ti Zr Be
其他

Al
单个 总合

7C05 ≤0.12 ≤0.15 ≤0.10
0.15
~

0.35

1.1
~
1.9

≤0.10 4.2~ 5.0 ≤0.04
0.08
~

0.18
- ≤0.05 ≤0.15 余量

7C52 ≤0.2 ≤0.25
0.05
~

0.20

0.10
~

0.40

2.0
~
2.8

≤0.25 4.0~ 4.8
0.03
~

0.09

0.05
~

0.15
- ≤0.05 ≤0.15 余量

7A62 ≤0.12 ≤0.15
0.05
~

0.50

0.20
~

0.60

2.5
~
3.2

0.10
~

0.20

6.7
~
7.4

0.03
~

0.10

0.05
~

0.15

0.0001
~

0.003
≤0.05 ≤0.15 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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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厚度不大于150 mm合金的锻环或轧环进行A级超声检测，厚度大于150 mm合金的锻环或轧

环进行B级超声检测，有特殊要求时，可在图样、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3.6 低倍组织

3.6.1 锻件的低倍组织中不应有裂纹、气孔、折叠和非金属夹杂物。

3.6.2 锻件低倍试片上的氧化膜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锻件低倍试片上氧化膜要求

锻件
类别

受检

面积a

m2

低倍试片上每点氧化膜长度的要求

l≤0.3 mm 0.3 mm＜l≤1.0 mm 1.0 mm＜l≤1.4 mm 1.4 mm＜l≤2.0 mm 2.0 mm＜l≤3.0 mm l＞3.0 mm

Ⅰ 0.1 允许存在 ≤2点 不允许存在 不允许存在 不允许存在 不允许存在

Ⅱ 0.1 允许存在 ≤4点 ≤4点 ≤2点 不允许存在 不允许存在

Ⅲ 0.1 允许存在 ≤6点 ≤6点 ≤6点 ≤2点 不允许存在

a受检面积是指同一锻件所有受检面积之和；若总面积达不到规定面积,也按规定面积计算。

3.6.3 锻件低倍试片上的流线方向应符合图样上标明的要求；模锻件低倍试片上的流线方向应沿受

检截面的外形分布，不应有穿流和严重涡流，具体按订购方认可的低倍标样(或图片)；模锻件低倍组

织中的流线方向应最大限度地与模锻件的外轮廓接近。

3.6.4 锻件的低倍组织应是均匀的变形组织。粗晶和残留铸造组织应符合双方认可的低倍标样(或

图片)。

3.6.5 锻件的断口组织中氧化膜应符合表5规定。

表 5 锻件断口组织中氧化膜规定

锻件类别
受检面积

m2

断口组织中氧化膜的要求

总面积
mm2

单点面积
mm2

Ⅰ 0.01 ≤4 ≤2

Ⅱ 0.01 ≤6 ≤3

Ⅲ 0.01 ≤8 ≤3

3.7 显微组织

锻件的显微组织不应有过烧。

3.8 尺寸及外形

自由锻件的几何形状、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签订的锻件图样规定，轧制锻环的

几何形状、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供需双方签订的锻件图样规定；模锻件的几何形状、外形尺

寸允许偏差及加工余量应符合供需双方签订的锻件图样及GB/T 8545-2024的规定。

3.9 外观质量

3.9.1 自由锻件可不蚀洗，裂纹和折叠应全部清除。其他缺陷允许检验清理，确定其深度。清除或

不清除缺陷的部位应保留有三分之一的名义加工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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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模锻件需蚀洗，其表面应光滑、洁净和无腐蚀。

3.9.3 待加工模锻件表面上的裂纹、折叠和腐蚀斑痕应清除。起皮、气泡、碰伤、压入物及其他缺

陷允许清理，确定其深度。清除或不清除缺陷的部位应保留有二分之一的名义加工余量。

3.9.4 非加工模锻件表面上的裂纹、折叠及影响使用的其他缺陷均应清除。清除缺陷的部位应保证

模锻件的单面极限尺寸。

3.9.5 表面状况,模锻件清除部位应圆滑转接。非加工表面的缺陷清除宽度应不小于深度的六倍，

表面粗糙度(Ra)的最大允许值为6.3 μm。

3.10 产品标志

在验收合格的锻件上，应逐件打印如下标志(或贴标签)：

a) 承制方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

b)合金牌号；

c)供应状态；

d) 锻件代号或规格；

e) 产品批号；

f) 熔次号、热处理炉次号及锻件的顺序号。

4 质量保证规定

4.1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为质量一致性检验。

4.2 质量一致性检验

4.2.1 组批

锻件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状态、熔次、固溶热处理炉次和规格的锻件组成。

经订购方同意，一批可由同一或连续固溶热处理炉次组成。

4.2.2 检验项目

锻件的质量一致性检验项目见表6，同时供应的锻件需同步提供同批次试样块，便于接收单位复

检。

表 6 锻件质量一致性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1 化学成分 3.2 4.3.1

2 力学性能

室温拉伸性能

3.4 4.3.2
布氏硬度

3 超声检测 3.5 4.3.3

4 低倍组织 3.6 4.3.4

5 显微组织 3.7 4.3.5

6 尺寸及外形 3.8 4.3.6

7 外观质量 3.9 4.3.7

注： 必检项目。

4.2.3 取样及数量

锻件的取样及数量应符合表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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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锻件取样及数量

检验项目 取样位置及取样数量

化学成分 按 GB/T 17432 的规定进行，每熔次1个试样

力学性能

室温拉伸性能
有试验余料的逐件检验；无试验余料的每淬火炉次取1个锻件，在要求的

取样方向上，每个方向取2个试样

布氏硬度 逐件检验

超声检验 逐件检验

低倍组织 每批切取2个试样，1个检查低倍试片，1个检查断口组织

显微组织
每批切取1个试样；对多热处理炉次组批的，生产厂每炉次切取1个试样，

订购方复验或仲裁时，每批切取1个试样

尺寸及外形 逐件检验

外观质量 逐件检验

4.2.4 合格判据

4.2.4.1 化学成分不合格时，判该批不合格。

4.2.4.2 室温拉伸与布氏硬度力学性能不合格时，逐件检验的判该件锻件不合格，非逐件检验的应

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重复检验合格时判该批(或热处理炉次)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仍

有不合格者时，判该批(或热处理炉次)不合格，但允许供方进行重新热处理后重新取样检验，重新热

处理次数不允许超过两次。

4.2.4.3 超声检验不合格时，判该件不合格。

4.2.4.4 低倍组织不合格时，判该批不合格。

4.2.4.5 显微组织不合格时，判该批(或热处理炉次)不合格。

4.2.4.6 尺寸及外形不合格时，判该件不合格。

4.2.4.7 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判该件不合格。

4.3 检验方法

4.3.1 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可采用GB/T 20975或GB/T 7999，仲裁分析方法应按GB/T 20975的规定进行。

4.3.2 力学性能

4.3.2.1 锻件的室温拉伸性能试验按GB/T 16865的规定进行。

4.3.2.2 锻件的布氏硬度试验按GB/T 231.1的规定进行。

4.3.3 超声检验

锻件的超声检验按GB/T 6519的规定进行。

4.3.4 低倍组织

锻件的低倍组织检验按GB/T 3246.2的规定进行。

4.3.5 显微组织

锻件的显微组织检验按GB/T 3246.1的规定进行。

4.3.6 尺寸及外形

锻件的尺寸偏差可采用精度适宜的钢板尺、卷尺、卡尺、专用工具、专用样板或划线法测量。

4.3.7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采用目视检查，必要时可借助相应的工具、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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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货准备

5.1 包装

锻件不涂油，不装箱，裸件交货，有特殊要求的在合同中注明,其他按GB/T 3199规定。

5.2 运输

锻件可采用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运输，有特殊要求的在合同中注明,其他按GB/T

3199规定。

5.3 贮存

锻件经复验合格应及时保管在清洁、干燥、无腐蚀性气氛、防止雨雪侵入的库房内，有特殊要求

的在合同中注明,其他按GB/T 3199规定。

5.4 质量证明文件

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产品名称；

c) 合金牌号；

d) 供应状态；

e) 熔次号；

f) 锻件代号(或规格)、制件号；

g) 产品尺寸；

h) 产品批号；

i) 热处理炉次号；

j) 净重或件数；

k) 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其他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

l) 质量监督部门的印记；

m)本规范编号；

n) 包装日期(或出厂日期)。

6 说明事项

6.1 预定用途

本规范规定的铝合金锻件预定用于装甲车辆。

6.2 标记示例

产品标记按批次号、代号、状态、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

示例：202X年生产的第一批7C52模锻件，状态为T6，标记为：202X-17C52模锻件T6T/COSXXX-202X。

6.3 订货文件内容

合同或订单中应载明下列内容：

a) 本规范的名称和编号；

b) 锻件代号、图号或规格；

c)合金牌号；

d)供应状态；

e) 锻件类别；

f) 数量或重量；

g) 与本规范要求不一致的产品检验超声波时应注明探伤及级别；

h)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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